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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君

强词有理

本 事 □ 王吴军

纸上博客

乡村里的老人 □ 傅越鹏

人在旅途

俺们东北不饮茶 □ 卢海娟

时尚辞典

故事为王
□ 童卉欣

坊间纪事

秋阳明媚，假牙凉 □ 新月

心灵小品

文 偷 □ 浅 水

有人说，不要和小说家作朋
友。他会踹你门，挖你墙，扒你粪；
你的伤心事，被他当成笑话写。

有人说，不要和创作者谈点
子。他会泼你冷水，损你心血，把
你的创意批评得一文不值。然后
有天，你在副刊一角惊见：你的故
事和他的大名。

作家是小偷？在某种意义上，
是的。

问题是，怎么偷？
偷梁换柱：偷他人的梗，造自

己的屋。注意哦！两者的雷同度，
就是梅与雪的关系，逊它三分白，
且让一段香。

偷天换日：取他人的譬，成自
己的喻。但请切记：转移指涉，切
换背景，让那个被你偷来的巧喻，
浑似，英雄所见略同的“巧遇”。

偷情偷心：摹你的情，摩你的
心；顾视之间，成就故事。小心哪！

有人上天入地找题材；有人交感
共鸣寻悲伤。我忍不住要说，擅长
偷情，神准偷心的小说家，通常是
无心无情之辈。

简单说，文偷公三境界：偷意
念、偷意象、偷文字。

偷文字（那叫作“文抄公”），
就不如偷意象——— 但袭用他人的
经典意象，很容易被抓包，变成

“翻拍王”。
偷意象，就不如偷意念。而意

念会萌生点子。点子呢，就是小说
的种子。

你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
是哦！欺不如窃，窃不如偷。
欺瞒伤感情，不如剽窃；剽窃

会挨告，不如化转妙用，悄悄“拿”
走他人心血。

你又说：偷，不如偷不着。
不错！妙手小说家，一定偷

得，不着痕迹。

许多人都有牙疼的经历，对
于“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
这句话，多少心有戚戚。偏偏很多
人明知牙很疼，就是不愿看医生。
原本我对于看病，也是挺积极的，
一些可能罹患某某癌或某某症的
可疑病，绝对大惊小怪，立即冲入
医院。但对于“牙病”这种看似死
不了的毛病，总会大方忽视，能拖
就拖，能不看牙医就尽量不去，除
非牙医来看我。

我的牙自小尚强健，步入中学
时，开始出现了毛病，而我那“见着
棺材才掉泪，看到黄河才心死”的
坚持，终于让我尝到恶果。在一个
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日子，牙不
知怎么地突然痛了起来，多么扫兴
的事！我依然百般隐忍，假装没事，
但牙不配合，反而愈来愈痛！且如
利剑般一阵阵从牙肉间袭来，直穿
脑门。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在
忍无可忍疼痛难耐之下，终于痛急
就医，然而病牙拖久了，除了抽神
经，还落得拔牙的下场。那是我生
平第一次尝到拔牙的滋味。

拔牙的痛，不在于拔牙的那一
刻，而是在之前，精神与牙体上的
折磨，牙医所使用的工具看起来非
恶即凶，尖的尖，长的长，有的还像
电钻！那钻子在病牙上钻来钻去，
搭配着“嘶嘶”声响，好像电影《德
州电锯杀人狂》，我是受害者，牙医
就是那杀人狂。每嘶一声，都让我
感到头皮发麻，起鸡皮疙瘩，尤其
钻到神经处，痛上加痛，不能抽身
逃跑，也不能大声呼喊，无助之余，
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拔牙能终结痛苦，却不能痛
快终结。古代上刑场，好歹一刀毙
命，现在上诊台，反而拖泥带水，
不干不脆，得连续就诊几次，才轮
到拔牙上场。当天，我抱着就义之
心，坦然面对。白墙白光下，“电钻
人魔”拿着针筒，冷不防一针刺向
牙肉，我还来不及喊，突然眼前一
片黑，就在我自认吾命休矣时，医
生开口说话了：“你的舌头可不可
以不要乱动？”医生此番话，突然

把我从地府拉回人间，我才意识
到，原来当我张着大口时，舌头竟
然自行上下左右，晃来晃去，比海
葵在海流中波荡还要流畅。

医生的话，让我顿时面部潮
红，说出来恐怕没人相信，看诊多
次，从未留意我的舌头会趁机伸
懒腰，做体操。治疗时，大脑只专
注于牙医手上的工具，完全没有
余心顾及其他。如今糗态毕露，着
实尴尬！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在努
力控制舌头，努力让它躺平，有没
有奏效，唯有医生知道。

与舌奋战些许，口腔里出现
新的状况，部分区域已失去知觉，
病牙到底位于哪，也分不清，而原
先乱晃的舌头终于摊平！显然，麻
药还是比我的大脑有效！医生不
断地换着工具，在我的牙床上，施
工翻搅。由于诊疗椅和理发椅很
像，脑中的画面遂由《德州电锯杀
人狂》换成了《疯狂理发师》，每次
工具的搅动，都能带动大脑发展
出无限的想象。正当脑中呈现血
肉横飞的画面时，牙拔出来了！只
是牙没横飞，血倒流出不少。

别以为拔牙事件就此落幕，
几日后，我再回到那诊所装假牙，
却因医生的一时失手，险酿成被
假牙噎死的千古恨！也差点让我
魂飞诊疗椅的恶梦成真。

最后，假牙顺利装好，也不代
表从此天下太平，反而有点苦恼；
每逢吃东西，我都得把假牙拿下，
不然后患无穷。吃什么卡什么，啃
玉米，就卡在玉米上；咬披萨，又
嵌在面饼里。事隔半载，终于有人
忍着笑，好奇问道：“你的假牙是
不是没装好？”突如其来的问话，
让我心头一颤，急速奔回诊所，以
图究竟。岂料，医生浅笑地说：

“哦，当时忘了粘而已，还好你没
把它吞下去。”他的话，真的很轻
松，和我的紧张形成强烈对比。

窗外，秋阳依旧明媚，窗内，
我的假牙亦散发光芒，只是假牙
不在牙床上，亦如吾心，着实冰
凉。

我的一个老同学，从刚懂事时就在家
人的诱导下学习英语，一直学到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可前一段时间去美国旅游，才第
一次使用这种语言。他游美归来后兴冲冲
地对我说，在美国说英语真的很方便。而
且，给别人当翻译，他也赚足了面子。是啊，
我的这个老同学如果不去美国，在中国不
知几时才会用到英语。

有的本事就是如此，学了未必就能有
用，或者说学了未必就能有很大的用处。

比如那些学武术的人。付出了很大精
力去学，却一辈子都未必用得着。直到某天
忽然遭遇歹人，受到了欺侮，被迫自卫，仗
着学到的武术三下五除二便干净利索地打
倒对方，平添一分自豪感。

我们学的某样本事，到底何时能派上
用场，究竟有多大用处，这是很难说的。

一位去过美国的朋友说，在美国，如果
到邻近的国家去旅游或经商，更实用的其
实是西班牙语。因为美国邻近南美洲，南美
洲有很多说西班牙语的国家，甚至连美国
也有很多古巴人和墨西哥人的后裔，都说
西班牙语。可是，一般美国人若是学会了西
班牙语，却很难用得上。

最好的本事大概是盖房子。因为学会

了盖房子，可以给自己盖一间，或者对自己
的房子进行改造和完善。不过，我们学会的
许多本事，都不一定能像盖房子那样用得
到。

古人也是如此，学会了兵法韬略，未必
能遇到明主，发挥所学到的本事。有不少精
通兵法韬略者，一辈子只能在乡野间耕种，
直到死掉，也用不到自己的本事。像张良和
诸葛亮，若不是遇到了刘邦和刘备，一定会
尽尝学而不用的不爽滋味。

一个人从小到老，是可以学很多本事
的，究竟哪些本事有用，哪些本事无用，这
是很难预定的。

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总是会
有用的，所以非学不可。不过，即使如此，也
大有伸缩空间。比如咱们中国人，要识多少
汉字才够用？一百个、一千个还是一万个？
这很难说得清楚。一个中国人要能写什么
样的中文？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会写信、写文
章、写中文小说吗？这也是无法界定的。作
为一个中国人，中文报纸要能看得懂，可
是，一定要能看得懂中文古籍吗？

还有，作为一个文明社会中的人，数学
要学多深才可以？一个现代人对于化学、物
理要懂得多少？这都是不好回答的。在西方

那些注重化学和物理知识的国家，也不见
得人人都懂得化学、物理。还有地理，据说
美国有许多人连美国有哪些州都说不全，
为此，美国地理学会的会长不断叹气。当然
也有学问渊博的人学了无数的本事，几乎
是无所不知的全能人物。不过，我不怕得罪
这些人，这些人学的本事有百分之九十九
可能是一生都用不着的，花费了很大的心
血，却似乎是白学了。

有人说，在所有的本事中，最无用的莫
过于文学。可是，搞教育的人却总是教人或
多或少要学一点文学，说文学可以丰富生
活，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仔细想想，这话也
不无道理。

懂得说英语的人，我不一定与其交往。
但是，我会对其学会的英语表示尊重。汉语
让客人坐下，要说请坐下，这个“请”字用得
很好。英语说让客人坐下，要说希望你有良
好的心意好坐下，比中国人还要客气。我们
不一定碰到美国人或英国人，不过，我们通
过英语知道他们的文明礼貌也是很有意思
的。

有了本事，人的气质和境界就会改变。
和有一身本事的人交谈，会感到他的谈吐
与众不同。

如果你的庭院里种着一些花草，某天，
来了几位朋友，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是什
么花草，可是，在座的有一位很有本事的
人，对花草颇有研究，一看就知道花草的名
称特性，于是一一讲出来，众人在他的讲解
中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真是难得的好
事。

我有一位搞绘画的朋友，他能用单手
着地一连翻十几个跟头；还有一位朋友，能
用几种地方戏的曲调唱同一首歌曲。我觉
得他们都是有本事的人。

任何一些人聚在一起，总会有一个人
在某一方面有着特别的本事，但是，往往是
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本事。这种人常常在
私底下花了多年工夫学习某样本事，学会
了，也许一辈子也不显露出来。这样本事虽
然未必用得着，却让生活变得丰厚有趣。不
论是什么本事，只要学会了，本身就是一种
拥有。

即使会打扑克牌也是好的，打扑克牌
也是一种本事，把扑克牌打好更是一种本
事。

任何时候，面对世上有的本事，我们要
有即使学了也未必能用的精神准备，这样，
就会心情坦然，无患得患失之忧。

在俺们东北，茶的概念很具体：从前是
茉莉花茶，现在是龙井、金骏眉，铁观音，普
洱……小小的一壶便要捻出好几张粉红的
钞票，寻常百姓提起来，不免暗暗撇了嘴，
啧啧叹惋——— 喝茶，实在是一件很能“装”
的事。

也是。近六个月的漫长冬季，冰天雪地
的，大家聚在一起喝点小酒，吃点炖肉烤
肉，用大鱼大肉积累可以抵御严寒的脂肪，
把小日子过得热火朝天、热热闹闹这才是
正事，倘若煮一壶茶，细斟慢品，“精舍云
林、寒宵兀坐”，结局必然是茶成冰，人发
抖，越喝心越冷，越喝情越凉。

不过，喝过小酒，口渴也想摆出饮茶的
作派：哥几个吆五喝六进了谁家的门，此时
主妇便去塑料袋里抓一把掺了茉莉花的茶
屑，投入暖瓶中，再灌入两瓢开水。大家脱
了鞋子盘腿坐到热热的火炕上，每人面前
摆一个粗瓷大碗，主妇拎着暖瓶依次把碗
注满。水是褐色的，上面漂浮着茶叶的碎
末。牛皮吹得差不多了，茶水不再热得烫
嘴，男人们便捧起碗，埋了头，咕咚咕咚一

顿鲸吞牛饮。末了，吐出嘴里的茶叶末，伸
出碗来示意主妇：再来一碗——— 两三暖瓶
水后，注入碗里的茶再没有一点颜色，已经
完全淡成了白水，此时已近午夜，大家纷纷
下地穿鞋，回家睡觉。

其实，小孩子们都不愿意喝这种浮着
碎末的茶水，俺们也不爱喝。“喝茶”只是为
了装一装门面。每到春节，俺们最爱喝的就
是李子皮水和梨坨子水——— 每年秋天野果
成熟时，山里人家就会赶着牛车，带着麻袋
上山采山李子和山梨。把山李子的核挤出
来，或者用刀削出来，晒干，是谓李子皮；把
山梨的皮削掉，晒干，再用麻绳穿成串，挂
在仓房的梁上，这就是梨坨子。等到冬天，
把李子皮或是梨坨子加入白糖煮开，像泡
茶那样慢慢地闷一下，等到那水有了一点
胭脂红，喝起来又酸又甜，大家便可一饱口
福——— 李子皮水和梨坨子水一直是俺们最
爱的饮料。

偶尔，女人非常时期也会为自己煮一
碗山楂红糖水，趁热喝它两大碗，喝得热血
沸腾，浑身通泰。没有人会称之为山楂茶，

茶是个高高在上离俺们很遥远的名词，是
植物中的贵族，在东北，俺们乡下人喝的，
只是些汤汤水水。

一听说南方人要吃早茶、午茶，还要
喝下午茶，东北人就怕了，俺们吃惯了大
米干饭猪肉炖粉条子的粗肠大肚，冷丁换
成清汤寡水一天三顿的“茶”，那样的日
子可怎么受得了？更何况喝茶还有诸多讲
究。“松月下，花鸟间，清泉白石，绿藓
苍苔”——— 这么美的环境，俺们一般都是
聚了一群人来野餐；至于“素手汲泉，红妆
扫雪”——— 美人在侧，只怕喝茶也喝得不那
么安生吧？俺们东北人做不了柳下惠呢。况
且还要“船头吹火，竹里飘烟”——— 俺们想
来想去都想不到茶，只想带上美人去私
奔——— 看来喝茶这种大雅的事，天生就不
属于俺们这种大俗的东北人。

近来，俺们这里也建了雅舍，有一间叫
做什么茶楼，楼内游鱼盆景，名人字画以及
复古文艺风格的室内设计让俺们有瞬间的
恍惚，以为自己也沾染了南方风流倜傥的
文人雅士的格调。茶楼内，俺们正襟危

坐，捏着牛眼珠子大小的茶盅，一口就吞
了盅里的茶，连嘴巴都没有润湿，更别提
什么茶味、禅味、人生况味了。当俺们举
着茶盅继续要茶，五只手指像凤尾一样揸
开，被茶道爱好者痛心疾首地拢回时，才
不得不承认，俺们就是个来自东北乡村
的、纯粹的下里巴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
的味蕾和本人一样粗糙迟钝，品味不出名
门好茶数十道工序精心加工出来的层层深
入的味道，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品茶的情
调。

相对短暂的仲夏，零上三十几度的气
温对于俺们的身体来说亦是一种考验。每
当此时，俺们也会熬一锅冰糖绿豆粥来解
暑。当然，俺们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家
乡的老井，把水桶挂在井绳上，咯吱咯吱
摇动辘轳，汲一桶沁凉的水来，用瓢舀了
喝，井水微甜，冰凉彻骨，巨大的葫芦瓢
遮住了整张脸。一仰脖，咕咚咚喝下半
瓢，凉水顺着脖颈流到肚皮上，那才叫解
渴，那才叫爽。

俺们很少饮茶，不是因为喝不起。

Kate主持一个特效化妆师的竞赛节
目，照例要出些离奇的题目，吸引观众眼
球。她引来一队青春高挑的模特，要求化妆
师把这些姑娘们化妆成路人甲、路人乙，越
平凡普通越好。

作品完成后，漂亮姑娘们已变得面目
全非，皱纹、斑点、“晒”得发红的脸颊，龅
牙、眼镜，还有文身。

评委是为很多大片做过造型的业内高
级人士。她在每一个“普通人”面前驻足，凝
神细看，然后问化妆师：她鼻子上的伤痕是
怎么回事，她的手上握着什么，她的文身什
么意思……

一个被化妆成小镇图书管理员的造
型，最为评委欣赏：瘦削的个子，苍白的脸
颊，可以想见，拜赐于她常年不见日光、缺
乏运动的职业；深度的眼镜，也无疑来源于
此；古板的套装，也许是表姐十年前的淘汰
产品，被这不屑于亦不善于打扮的妇人穿
到了今天；最神来之笔的是，模特的指缝间
还有油墨痕迹，衣服上粘着报纸碎屑，是今
天的《纽约时报》吗？她为什么愿意干这样
乏味的工作，而且一干20多年……她普通
至极，却已让你对她展开万千想象。

是的，评委说，告诉我“她”后面的故
事。最好的化妆造型师，不仅画出了外形，
也在这外形中，画出他或她灵魂的小小一
角，引发你窥探的欲望。

你最好的友人和爱人，必是你知道他或
她最多故事的人，额角上的伤痕是幼儿园秋
千架上跌落的意外，看见男人就拘谨是初中
被学习委员抢了暗恋对象的后遗症……如
果讲不出几个关于他或她的故事，即便十指
相扣，相依相偎，也可猜到，你们并不真的亲
密。同理，判断你是否真的爱一个人，信任一
个人，可以看看你是否愿意对他或她讲你曾
经最出糗和最得意的故事。

美国的常青藤学校招生，并不同我们
的高校一样，被分数状元吸引，或寻求数理
化的精英、文史哲的全才。基本的分数线之
后，招考官会说：告诉我你的故事。一个据
称以有史以来最低分数被某名校录取的男
孩，是因为高中期间做了一个公益项目，为
偏远乡村小学募得了一些图书和电脑。“和
那些埋首书堆的好学生比，他是有故事的
人，是有想法的人，是我们寻找的将来有可
能改变世界的那类人！”招考官说。

画出故事，讲出故事，编织你与众不同
的故事，这时代，“故事”为王。

乡村里的老人，是乡村不可缺少的
一道风景。

除去阴雨天气或刮风下雪，他们会
准时从家里走出来，聚到大街上，坐在树
底下，或者随便往哪家门前的石阶上一
蹲，东拉西扯地聊着；或者什么都不做地
坐着，瞅天气、晒太阳，打发寂寞时光。佝
偻着腰背的、踮着小脚的，手里攥把破旧
蒲扇摇着的，都是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
偶尔，有一两只狗摇着尾巴跑进人堆里
凑热闹。驶进村庄的汽车老远就慢下来，
小心翼翼地按喇叭，老人们懒懒地看一
眼，然后慢腾腾地往两边躲去。

他们是居住在乡村里的“特殊群
落”，或者说是分散在乡村里的一群“闲
人”。有的终其一生也没能走出村子；有
的走出去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又回
来了。他们很少经过大世面，也鲜有干出
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谈不上多大贡献和

“出息”，可就是这么一群“草根”，像一部
无言的史志，越读越有味道。

我居住的村子有一千多口人，人多，
老人也多，还格外长寿，出过好几位百岁
老人。其中住在后街的一位，九十岁的时
候还眼不花，耳不聋，四处赶集逛街，偶尔
帮孩子们干些春播秋收的活。他还有扎制
纸草的手艺，在他的帮扶下，儿女的日子
在村里都过得滋润。只是每年夏秋，老人
都会把隔年的小麦、玉米拿出来翻晒，再
归仓，哪怕是生了虫、年景再好，老人家的
仓囤里都要储满粮食。听村里人说，是被
曾经的饥荒年吓怕了。老人年轻时闯过

“关东”，出过伕，下过黑煤窑，还因为穷将
一个孩子送了人。历经磨难，曾经的“大个
子”到老变矮小了，却不驼背，不弯腰，不
拄拐棍；长须盈尺，和蔼可亲，见人老远就
打招呼，对过去的艰难只字不提。

一个人无论年龄多大，走出多远，只
要家中有老人，就不能称“老”，就会逢年
过节往家赶。我东邻的大娘，也是一位百
岁老人，平时多由孙子照料，两个儿子，
一个多年前就已去世，一个在千里之外
定居，也是儿孙满堂了，但每年都会回村
里。儿子回来的这段时间，老人会安安静
静地坐在门口的大槐树下乘凉、喝茶或
听人闲聊，一脸幸福。一旦儿子说要走，

老人就容易激动，抱着儿子不放。儿子就
撒谎说，不回去，出个门，很快就会回来。
儿子来去匆匆地在两地之间奔波，连媳
妇去世都是离开了几天就立刻返回，也
不告诉老人。我每次回家经过老人的门
口，她都抢着和我打招呼，有几次还站了
起来。秋天我家种的丝瓜爬过院墙去结
果，她摘下来，拄着拐杖送过来……但岁
月不饶人，老人无疾而终，一百多岁，算
得上高寿了，儿子依然哭得涕泪横流。

老人们坐在一起聊天，总是气定神
闲的样子，时光在他们身上不紧不慢地
流着。年轻时，也许为鸡毛蒜皮的事情面
红耳赤过，甚至彼此伤害过，可多年过
去，曾经的恩怨瓜葛连同当初的争强好
胜，早已像刮过田野的风，消逝得无影无
踪。聚在一起，他们争着夸自己的子女孝
顺，儿孙出息，表达着对眼下生活和现状
的满足，哪怕对子女不满，过得憋屈了，
也掩藏在心里，或者想开了——— 他们有
自己的哲学。

我本家的一位大娘，年轻时率性而
为，想到哪说到哪，心里不盛事，也不压
事。她年轻时在生产队里挣的工分不少
于男人，为两个儿子盖上新房娶了媳妇，
带大了外甥又带孙子，却没落个好儿，老
嫌儿子不听话儿媳不孝顺。心里不舒服，

就跑来找我母亲诉苦，母亲开导她：“拿
不准的事情，不要乱讲，又不是什么大不
了的事情！”大娘就不满意：“你怎么不相
信人呢？……难道我还撒谎？”又道：“我
只给你一个人说，别人都不知道！”母亲
背后对我说：“瞧你大娘那张嘴，还只对
我一个人说呢，嚷嚷得就差全村都知道
了。”有次，我家包了水饺送去，隔天见了
面，母亲问她味道怎么样，她劈头就是一
句：“是不是打死卖盐的了——— 咸死人
了！”说完，自觉失言，又忍不住讪笑。每
次看到大娘从家里出来，掩上门，蹒跚着
走出小巷，去邻居家串门或坐到大街上，
我都忍不住想：也许正因了她的心直口
快，不管什么说道说道就烟消云散了，才
使她有了一副好身体，不打针不吃药不
生病的，不拖累子女——— 这不正是做子
女的福分吗？

乡村里的老人，不同于城里的老人，
他们的晚年生活够不上丰富多彩，甚至
单调、贫乏；他们的日子也过得一般，穿
着不够体面，还爱管闲事，惹人嫌弃。但
是，他们毕竟走了很长的路，经了很多的
事，眼明心亮着呢；只不过如今老了、累
了、与世无争了，像田野历经春播夏收秋
种冬藏，迎来了沉寂和平淡。
乡村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灵魂。

手机语文

冗而多庸 □ 徐全利

在学习成绩参差不齐的一个
班级里，若选三几个“尖子”生，那被
选拔出来的学生一般是品学兼优
的；但若把全班的人都选为“尖子”，

“尖子”一冗，庸生则混杂在其中了。
在篮球竞赛场上，双方各选

五名健将上场，若男女老幼齐上
阵，平庸的队员就难免。同样，在

“十根指头有长短”的单位里，若
选一两个出类拔萃者，倒还可以
从矮子里面拔出将军来；但若将
所有的人都选为“将军”，“将军”
一冗，庸将则混杂在其中了。

以我看，许多庸才、庸官的出
现，与那沉重的“冗”字不无瓜葛。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里，因人设事，
只要一人得道，就连鸡犬都可升
天，何况是姑表舅子之类，便都可
拉入官场；加之还可以钱买官，一
些“不辨牛马”的白痴也可戴上乌
纱帽。这样，冗官便可挤破屋，站
满街；而官一冗，庸才便混迹其
间，再加上冗而无事可做，庸才进
一步退化、堕落，使庸者更庸，演
出一幕幕庸官干庸事的丑剧。

宋代的范觉民做了天官侍郎，
因肥而喜睡，故厌倦宾客，常挂歇
息牌于门前，自己关在房里睡安稳
大觉，人们叫他“三觉侍郎”。晚明
的马士英，贪婪淫奢到兵情紧急
时，还在房中大斗蟋蟀；清兵快要

渡江了，他竟仍打起“奉旨捕蟾”的
灯笼，叫人去捉蛤蟆。清朝的一个
御史不理政事，杯不离手，日夜浸
于醉乡之中，人称“糟团御史”，且
在他门前贴上“糟团日日醉春风”
的讽联，他居然若无其事，只在联
下批上“知道了”即罢……这些冗
官、庸才该是多少庸俗啊!

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必会
“浮”出庸才；在庸才里大选其官，
甚至大搞“安慰官”，必会形成冗
而庸的官，以至像清末那样，连管
钥匙的也呼为司空、太保，驾船的
称作“驶君”，养马的谓之“仆射”，
谁都可封个官衔。至于钻营吹拍，
趋炎附势者，就有诸如什么“由窦
尚书”“屈膝执政”之类，仅从绰号
上就可见其人品、才能。由于“漫
天司空，遍地太保”，庸官庸才充
于其间，他们不“三觉”、不“糟
团”、不斗蟋蟀、不捕蟾、不屈膝，
又能干什么呢？
如今的“驶君”“仆射”之称没有

了，“三觉”“糟团”也难见了，但将司
机乃至和尚的姓名后面也打上括
号，标明享受“xx级待遇”者仍然司
空见惯。这就必然会导致“滥竽充
数”，使鱼目混珠，鱼龙混杂。若想使

“良竽”和“龙”真正地载歌载舞，必
当先清退充数的庸“竽手”、杂于龙
中的“鱼”及混珠的“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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